附件3
河源市出口退税质押贷款贴息专项资金企业申请明细表
（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）
申报企业（公章）：
	序
号
	出口退税额（万元）
	贷款金额（万元）
	贷款利率（%）
	贷款天数
（天）
	贷款利息
（元）
	申请贴息金额
（元）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
	银行
审核
意见
	

	县（区）商务部门
意见
	
	市商务局
意见
	


说明：1、本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企业、银行、商务部门留存；
2、“贷款天数”指企业获得退税贷款至退税款到企业账户的天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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